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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

泉 州 市 卫 生 局  
泉教体[2006]10 号 

  

 
关于加强学校夏季卫生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(市、区) 教育局、卫生局，市直各学校、幼儿园： 

近年来，各地学校食物中毒事故、传染病疫情时有发生，当

前恰逢春夏之交的季节，是各种传染病发病的高峰季节，学校是

师生集体生活、工作和学习的场所，易造成食物中毒事故、传染

病的发生和传播，为了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保证

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现就做好学校夏季卫生安全工作提出以下

要求： 

一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制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

学校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提高对学校卫生防病工作的认识，落实

责任制。各级各类学校校长要切实履行作为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

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做到警钟长鸣，常抓不懈，主动抓

好本校卫生防病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与当地卫生行政

部门取得联系，因地制宜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和指

导各类学校落实传染病防治和食物中毒的措施。 

二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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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要迅速行动起

来，组织广大师生，在近期开展一次以清除卫生死角为重点的室

内外环境卫生大扫除，对问题多、难度大、脏乱差的地段，要组

织力量进行会战，清除垃圾，消灭卫生死角。学校要在师生中开

展饮食卫生安全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，增强师生预

防食物中毒和预防传染病的常识与意识，引导师生养成良好的卫

生习惯。 

三、规范管理，加强学校食堂监管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学

习贯彻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》

和《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》等有关法律规章，

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，加强安全防范工作，逐一落实责任，

建立健全各项食品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努力提高

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的管理水平。要加大对学校食堂的投入，改善

食堂食品加工场所的卫生条件。要严格学校食品的准入制度，凡

向学校、幼儿园供应食品的必须是持有卫生许可证的单位。要加

强对学校食堂的监督管理，严禁采购、加工出售不合格食品，所

有的学校（含幼儿园）食堂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，食堂

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。各学校要建

立食堂定期检查制度，至少每周对食堂进行一次食品卫生检查，

并做好检查记录，督促食堂落实整改。一旦出现食物中毒事故，

应按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上报，并立即启动应急处理预案，积极组

织抢救，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。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取缔校园

周边非法经营的饮食摊点，加强对学校师生饮食卫生与安全教

育，增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常识与意识，自觉不到周边非法经营或

卫生状况较差的饮食摊点就餐或购买食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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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做好传染病预防工作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做好疫情报

告工作，主要领导负总责，指定专人或兼职教师负责本校的传染

病疫情报告工作，同时建立相关工作制度，定期对全校学生的出

勤、健康情况进行巡查，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，

要及时向辖区内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

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做好传染病病例报告工作；同时做好管理督查

工作，督促学校落实卫生监督意见，改进自身卫生管理，消除存

在的卫生隐患。 

五、认真做好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增强广大师生的自

我防护意识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做好健康教育工作，可以通过

讲座或利用宣传栏、报栏等，将夏季传染病的预防等卫生知识告

知广大师生，教育学生不吃生或半生食品，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做

到“吃熟食、喝开水、洗净手”，严防病从口入。各地教育行政

部门要组织做好学校有关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培训，卫生部门

要对有关培训工作提供技术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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